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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净身出户”协议书
能否作为财产分割的依据？

公告

为 切 实 解 决 社 会 反 映 强 烈
的“奇葩证 明 ”问 题 和 个 别 部 门
随意要求群众到派出所开具证
明 等 问 题 ，公 安 部 日 前 制 定 出
台 了《 公 安 派 出 所 出 具 证 明

“ 五 个 一 律 ”工 作 规 定》。 比
如 ，凡 无 法 律 法 规 依 据 、属 于
要求出具证明的单位自行设定
的 ，公 安 派 出 所 一 律 出 具 书 面
告 知 书 并 说 明 不 予 开 具 的 理
由 ，同 时 将 相 关 情 况 向 上 级 公
安机关报告。

近年来，无论是国家层面，
还是地方政府，简政放权的决心
和力度都是空前的。然而必须
正视的是，各地奇葩证明频出，
表明简政放权在一些地方未能
真正落到实处，存在审批事项该
取消未取消、该下放未下放，或

“明减暗增”等问题。基于此，公

安部先是公布了一批不再开具
的证明，这次又出台了《公安派
出所出具证明“五个一律”工作
规定》，既体现了公安机关治理
奇葩证明的决心，也展示了真抓
实干的积极作为。

据媒体统计，人一生要同 70
多个证件打交道，想起来都有点
后怕。由此，也勾起了人们对办
证难的痛感。然而，除了这些必
备的证件之外，人们在工作和生
活中，还需要办理千奇百怪的证
明。比如，证明你妈是你妈、证
明 你 没 犯 过 罪 、证 明 你 没 结 过
婚、证明你没有要过孩子、证明
你没买过房等等，这些证明让人
疲于奔命。事实上，证明公民的
身份，一张身份证即可，何须还
要那么多重叠、狭义的证件和证
明呢？

殊不知，证件和证明过多过
滥的背后，潜伏着一些部门层层

设卡、个个伸手的魅影。一些公
共服务机构借办证之机乱收费
敛财，已经成为当今社会一大顽
疾。不可否认，过去办理这些奇
葩证明，有关部门可以收取工本
费、手续费、打印费、复印费等，
要知道，这也是一笔可观的经济
收入。从一定程度上说，公安机
关不再开具一些奇葩证明，也是
对 过 去“ 办 证 经 济 ”的 一 种 纠
偏。问题是，公安机关叫停一些
奇葩证明，有关部门如果仍需要
提供这些奇葩证明，那恐怕反而
会加剧群众办事难。

可见，治理奇葩证明，不是
公安部门的独角戏，还需公共管
理部门良性互动，形成合力。首
先 ，地 方 政 府 及 职 能 部 门 应 壮
士断腕，自断利益链，真正使简
政放权简到实处、放出实效，给
审批松绑，给公众减负。同时，
应完善信息资源共享机制和公

共 服 务 联 动 机 制 ，实 行“ 一 证
通”，即让身份证承载更多的个
人 信 息 内 容 和 公 共 服 务 功 能 ，
使之既是一个义务证，更是一个
权益证，实现公民“一证走天下”
的目标。

让证明不难开，让奇葩证明
少 而 又 少 甚 至 绝 迹 ，从 根 本 上
说，一要靠政策的透明公开，使
办事群众明白如何开具证明，什
么样的证明不给开具，面对奇葩
证明如何解决等等；二要靠机关
效能的提升，尤其是工作人员能
够 将 群 众 的 事 情 用 心 办 、办 理
好；三要靠完备的制度做保障，
唯有相关制度健全了，才会管住
不 负 责 任 的 部 门 和 工 作 人 员 。
总而言之，“五个一律”不仅适用
于公安派出所出具证明，而且也
适用于其他开具证明的机关和
部门。

（据《法制日报》）

所谓的“净身出户”是指夫
妻双方在离婚诉讼中分割财产
时，一方要求另一方不分割夫
妻共同财产。根据《婚姻法》第
十九条规定：夫妻可以约定婚
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以
及婚前财产归各自所有、共同
所有或部分各自所有、部分共
同所有。可见，夫妻对婚姻关
系 存 续 期 间 所 得 的 财 产 的 约
定，对双方具有约束力。

本 案 中 ，陈 某 与 周 某 系 夫
妻双方，在婚姻关系中属于平

等主体，并不存在权利与义务
的不平等，且陈某签下“净身出
户”协议书是出于挽救婚姻的
目的，并不存在欺诈、胁迫等情
况。

故本案中“净身出户”协议
书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以财
产分割为对象，不涉及人身等
其他问题，既不违反法律法规，
又不违背公序良俗，也不损害
国家、集体或者他人的合法权
益，应当认定为财产分割的依
据。 （彭竹枫）

一家言

治理奇葩证明须形成合力
□ 张西流 沧州周女士问：

我 与 丈 夫 陈 某 是 同 乡 ，但
原来并不认识，2016 年在外打工
期间经人介绍认识，半年后便登
记结婚。婚后，我发现丈夫陈某
一直沉溺于网络游戏不能自拔，
我 们 双 方 还 经 常 因 此 发 生 口
角。2017 年春节期间，陈某因网
络游戏欠下不少债务，我便向他
提出了离婚。为挽救婚姻，陈某

与我签订协议书：如陈某再次因
玩 游 戏 而 欠 债 ，则“ 净 身 出
户”。2017 年 4 月，陈某再次因
网络游戏透支信用卡 1 万余元，
我实在难以忍受，便决定与陈某
离婚，并要求婚后所有财产归自
己所有。但是，陈某却不同意。
我想问一下，“净身出户”协议
书能否作为财产分割的依据？

《婚姻法》第十七条规定，
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
的下列财产，归夫妻共同所有：
（一）工资、奖金；（二）生产、经
营的收益；（三）知识产权的收
益；（四）继承或赠与所得的财
产，但本法第十八条第三项规
定的除外；（五）其他应当归共
同所有的财产。夫妻对共同所
有的财产，有平等的处理权。

《婚姻法》第十八条规定，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为夫妻一
方的财产：（一）一方的婚前财
产；（二）一方因身体受到伤害
获得的医疗费、残疾人生活补
助费等费用；（三）遗嘱或赠与
合同中确定只归夫或妻一方的
财产；（四）一方专用的生活用

品；（五）其他应当归一方的财
产。

《婚姻法》第十九条规定，
夫妻可以约定婚姻关系存续期
间所得的财产以及婚前财产归
各自所有、共同所有或部分各
自所有、部分共同所有。约定
应当采用书面形式。没有约定
或约定不明确的，适用本法第
十七条、第十八条的规定。夫
妻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
财产以及婚前财产的约定，对
双方具有约束力。夫妻对婚姻
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约定
归各自所有的，夫或妻一方对
外所负的债务，第三人知道该
约定的，以夫或妻一方所有的
财产清偿。

法律规定：

释法答疑：

有问有答

本 想 只 开 通 一 个 月
会员，却在第二个月被自
动 扣 费 ；想 解 除 自 动 续
费，找了半天也不知道如
何取消……时下，手机应
用付费市场火爆，不少用
户 吐 槽 一 些 手 机 APP 的
会员充值服务玩起了“猫
腻”，用户购买的包月服
务 在 不 知 情 的 情 况 下 被
悄然自动扣费，让本来的
自愿选择，变成了“被动
续费”。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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